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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拟以自有资金3,559.5万元收购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16.95%的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 交易概述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分别与杭州

赛奥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奥孚公司”）、浙江艾米拉服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艾米拉公司”）、杭州千岛湖梓鑫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

鑫商贸公司”）、淳安千岛湖中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欣贸易公司”）、

方小平先生签订了《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3,559.5万元收购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16.95%的股权。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6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相

关程序合法合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交易

对方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杭州赛奥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7571491093L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9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文祥  

       住所：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鼓山开发区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设备、智能系统、自动售卖系统、

医疗辅助和高空作业等智能机器人系统及相关产品的咨询和技术服务；设计、规

划医院药房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并提供咨询和技术服务。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名称：浙江艾米拉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481000101776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发杨   

       住所：海宁市许村镇许巷工业区景许路33号  

       经营范围：服装制造、加工；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箱包、服装辅料、

工艺饰品批发、零售。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名称：杭州千岛湖梓鑫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127000030594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余卫群   

       住所：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东路264号1－1－11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日用百货。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名称：淳安千岛湖中欣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127000012994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建慧   

       住所：淳安县千岛湖镇紫荆花园9幢1号  



       经营范围：销售：五金家电，化工材料（限分支机构经营），其它无须

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自然人股东：方小平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62年5月20日 

   住址：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明珠花园96幢601室 

   身份证号：330127196205206117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赛奥孚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6%股权，艾米拉公司持有的

小额贷款公司5%股权，梓鑫商贸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4.75%股权，中欣贸易

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0.7%股权，方小平先生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0.5%股权。    

公司名称：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7733569X4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住所：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88号公路大厦三楼 

经营范围：在淳安县区域内依法从事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小企业发展、管理、

财务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36,597.42万元；净资产26,621.91 

万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4,440.54万元，净利润2,607.53万元。（以上数据经

淳安永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6年10月30日总资产32,273.39万元；净资产25,253.93 

万元；2016年1-10月实现营业收入2,518.89万元，净利润754.99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本次收购前，小额贷款公司共由17位股东组成，本次转让的股东为5位，转



让完成后，小额贷款公司由15位股东组成。转让前后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6300 30.00% 9859.5 46.95% 

2 杭州千岛湖混凝土有限公司 2100 10.00% 2100 10.00% 

3 淳安华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00 10.00% 2100 10.00% 

4 杭州千岛湖梓鑫商贸有限公司 2047.5 9.75% 1050 5.00% 

5 杭州赛奥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60 6.00% 0 0.00% 

6 杭州宏原生态农业开发有公司 1260 6.00% 1260 6.00% 

7 浙江艾米拉服饰有限公司 1050 5.00% 0 0.00% 

8 淳安千岛湖中欣贸易有限公司 273 1.30% 0 0.00% 

9 淳安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105 0.50% 105 0.50% 

10 步英 1645 7.83% 1645 7.83% 

11 金丽君 997.5 4.75% 997.5 4.75% 

12 叶新法 595 2.83% 595 2.83% 

13 汪淑莲 455 2.17% 455 2.17% 

14 江华凤 350 1.67% 350 1.67% 

15 汪志红 252 1.20% 252 1.20% 

16 方小平 105 0.50% 0 0.00% 

17 解华忠 105 0.50% 105 0.50% 

18 陈 艳 0 0% 63 0.30% 



19 邱少亮 0 0% 63 0.30% 

合  计 21000 100.00% 21000 100.00%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赛奥孚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6%股权，艾米拉公司持有的

小额贷款公司5%股权，梓鑫商贸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4.75%股权，中欣贸易

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0.7%股权，方小平先生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0.5%股权。  

2、交易价格：本次交易涉及目标资产的股权转让价格按照转让方实缴出资

额确认，协商确定的交易总价为3,559.5万元，其中公司以1260万元受让赛奥孚

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6%股权，以1050万元受让艾米拉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

司5%股权，以997.5万元受让梓鑫商贸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4.75%股权，以147

万元受让中欣贸易公司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0.7%股权，以105万元受让方小平先

生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0.5%股权。  

3、付款方式：股权转让价款根据协议约定时间，由受让方将股权转让款一

次性或分期以货币方式转账支付给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受让方的股权转让价款后，于3个工作日

内支付到转让方账户。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受让方的股权

转让款后，应当开具收款收据给受让方，转让方应在收到款项同时开具收款收据

给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小额贷款公司股权后，能够更好地对其进行管控，有助于公司

完善产业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公司可以进一步积累

在金融领域的管理和投资经验，提高公司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 

六、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本公司将督促小额贷款公司建立完善的

内控制度，有效控制风险。 

2、本次股权转让协议需各方签字盖章后，经各相关机构审核批准后生效，

存在不能受让的风险。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小额贷款公司股权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

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收购有利于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本次收购

小额贷款公司16.95%的股权。 

八、备查文件 

1、《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